全民健康保險眷屬調查表

1、 對象與範圍
1. 被保險人之配偶，且無職業者。
2. 被保險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且無職業者。
3. 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滿二十歲且無職業，成年滿二十歲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。

2、 未婚子女年滿二十歲以上，依照下列規定於參加原因：
1. 在校肄業且無職業者（簡列為Ｓ）
2. 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（簡列為Ｐ）
3. 殘廢而不能自謀生活者（簡列為Ａ）
4. 罹患重大傷病且無職業（簡列為Ｈ）
5. 應屆畢業無職業於畢業學期終了一年內（簡列為Ｇ１）
6. 退伍日起無職業一年內（簡列為Ｇ２）


　　表一
	被保險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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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表二 (如追溯日期大於二個月，請檢附眷屬現職單位投保證明文件)
	眷屬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日期
	稱謂
	眷屬轉出日期(請填具年月日)
健保以月為單位做投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填表人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